
 

 

 

 

 

 

护理学院发〔2017〕27号 

 

 

关于印发《兰州大学护理学院临床见习教学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兰州大学护理学院临床见习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已经 2017 年 6月 1 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

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兰州大学护理学院临床见习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护理学院 

                              2017 年 6月 14日 



 

 

 

 

 

 

 

 

 

 

 

 

 

 

 

 

 

 

 

 

 

 

 

  护理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6月 14 日印发 



兰州大学护理学院临床见习教学管理办法（试行） 

 

护理临床见习教学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临床护理工

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学院应积极创造条

件,为学生提供践行理论和训练操作技能的教学环境。为进一步

规范学院临床见习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任课教师要严格按照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制

定见习教学大纲，教学大纲要遵循教学规律并有科学性，并明确

见习的具体内容、要求和方法。 

第二条 见习教学安排应在见习前一个月做出详细安排，必

须提前 1-2 周向拟见习的教学基地教学管理部门提交《临床见

习申请表》（附件 1），经教学基地教学管理部门审核后方可执行。 

第三条 见习教学安排确定后，每个见习科室确定一名见习

带教教师，并按照要求完成见习带教任务。 

（1）见习带教教师应为在教学基地工作的具有临床经验、

丰富教学经验、教学质量意识强的，并具备中级职称或硕士研究

生学历的护士。 

（2）见习带教教师应按照见习教学大纲，掌握每一次见习

教学的目的、要求、内容、重点，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并撰写

见习指导；见习时应设置提问、测验及总结环节，并认真记录学

生见习情况，作为见习考核的依据。 

（3）见习带教教师要预先准备和熟悉病例，并准备好病历、

护理记录等辅助材料。 



（4）见习带教教师要严谨规范、以身作则，注重培养学生

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注重学生科学精神和评判性思维的培

养和训练；注重学生良好的医德医风和职业操守的教育和培养；

注重学生沟通能力的养成性教育和培养。 

（5）见习带教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使学生具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临床

思维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 

（6）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医学类见习课每课时折合 0.5 学

时工作量。学院任课教师和临床带教教师应合理分配工作量。 

第四条 任课教师和临床带教教师应预先将见习时间、地点、

内容通知学生。 

第五条 临床见习教学以床边教学为主，因材施教。为保证

质量，确定好见习小组（每个小组原则上不超过 10人），并设定

小组负责人。学生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见习。 

（1）遵守教学纪律。遵守见习医院的规章制度，不迟到、

不早退、不旷课、中途不离开、不提前结束见习。见习缺课超过

三分之一者，见习课考核应为不合格。 

（2）注重仪表仪容。应穿白大褂，着软底白鞋，不留长指

甲，男生不留胡须，女生头发不过肩。 

（3）做好课前预习，认真见习（包括看、听、记、做、问），

勤于思考。  

（4）尊重教师，尊重、关心、爱护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第六条 见习课程结束后，带教教师应填写《护理学院见习

临床指导教师记录表》（附件 2），任课老师填写《护理学院见习

任课教师记录表》（附件 3），学生填写《护理学院学生见习日志》

（附件 4），并对本次见习的基本情况进行小结。 

第七条 班长、学习委员或见习小组组长应协助任课教师和

见习带教教师做好教学档案管理工作，见习课程结束后，应将见

习日志、见习记录表等材料一并交给任课老师，并报学院教学秘

书。 

第八条 学院和教学基地要定期、不定期进行沟通总结，发

现问题及时反馈、解决，确保见习教学质量。 

第九条 各教学基地要加强对见习教学的督导检查，教学基

地主管教学部门要经常深入见习科室并定期组织单位领导对见

习教学的情况进行检查，学院将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专家、同行对

教学基地的见习教学工作的组织运行管理、教学质量进行督导检

查评价，保证不断提高见习教学质量。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

责解释。 

附件 1：护理学院学生临床见习申请表 

附件 2：护理学院见习临床指导教师记录表 

附件 3：护理学院见习任课教师记录表 

附件 4：护理学院学生见习日志 


